
新闻公报 

立法会二十题：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规管 

2015 年 11月 11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继昌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报，近日有不少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的股票价格在新上市初期出现

异常波动，怀疑受人操控。有意见认为，由于现时创业板的上市规则容许

发行人配售股份，以致股份高度集中在少数人士手中，因而容易出现操控

股价的情况。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17.11 条规定，如香港交易所向发行人

查询有关发行人上市证券的价格或成交量的异常波动、其证券可能出现虚

假市场或任何其他问题，发行人须及时回应，而如发行人不知悉有任何与

其上市证券价格或成交量出现异常波动有关的事宜，以及不知悉为避免虚

假市场所必需公布的资料，发行人须及时发表公告以作出有关声明，政府

是否知悉在过去五年，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的发行人按该项规定发表公告

的次数及所涉的上市公司数目； 

 

（二）鉴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不时就上市公司股权集

中于极少数股东手中的资料作出公布，政府是否知悉证监会在过去五年，

每年就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作出公告的次数，以及所涉的上市公

司数目；及 

 

（三）有否计划就创业板上市的机制进行全面检讨，包括提出上市申请及

审批该等申请的准则，以及有关容许发行人配售证券的安排；若有计划，

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就问题的三个部分，我们回复如下： 

 

（一）过去五年，按《创业板证券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17.11



条刊发的价格或成交量异常波动公告及曾刊发有关公告的创业板上市公

司的每年数目，请见附件的表一。 

 

（二）过去五年，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就创业板上市公

司股权高度集中作出的公告及所涉及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每年数目，请见

附件的表二。 

 

（三）为确保《上市规则》可应对市场发展及反映各方认可的合适标准以

确保投资者的信心，联交所不时检讨《上市规则》（包括有关创业板制度

的规则）。上市部会向上市委员会及证监会提供创业板的定期报告，该等

报告涵盖主要的申请审阅和上市统计数据、对创业板申请的一般观察所得

和媒体评论等。过去联交所就创业板制度所进行的主要检讨如下： 

 

（i）联交所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推出创业板作为小型和新兴科技公司股

票的创业板。二零零六年一月，联交所就进一步发展创业板刊发讨论文件，

列出多个方案供市场讨论及提供意见。经过这次咨询后，联交所认为大致

保留创业板原有的架构，但将其重新定位为第二板及跃升主板的踏脚石，

是恰当的发展方向。 

 

（ii）为实行将创业板发展为第二板的计划，联交所于二零零七年七月刊

发有关创业板的咨询文件，列出多项修订《创业板上市规则》的建议。建

议修订的主要目的是把创业板既有做法编纳成规，并简化程序。具体来说，

发行人在选择售股机制时可以享有更多灵活性（包括 100%配售），但必须

符合新的上市要求，包括发行人已发行股份数目总额必须至少有 25%由公

众人士持有（注），而由公众人士持有的股份的预期市值（于上市时厘定）

必须最少为三千万港元；及股份最少由 100名公众股东持有，而持股量最

高的三名公众股东所持有的股份百分比不得超过 50%。咨询总结于二零零

八年五月刊发，革新后的《创业板上市规则》于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生效。 

 

（iii）联交所曾于二零一四年就创业板上市申请的程序事宜进行检讨（包

括转授审批程序），并于《2014 年上市委员会报告》内刊发检讨详情。有

关报告可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网站上取得。总括而言，于二零一四年五月，

上市委员会认为无须改变现行将创业板上市审批权转授予上市部的做法。

然而，上市委员会要求上市部在其未来有关创业板的定期报告中加入上市

部在审阅创业板申请时所面对的各类事宜。上市委员会亦认为应于新保荐

人监管制度运作一段时间后才进一步考虑转授审批程序的做法。于二零一

四年十一月，上市委员会审议了一份创业板的定期报告及重新审议将创业

板上市审批权转授予上市部的做法，并支持适时检讨此方针。上市委员会



亦要求上市部将涉及较复杂事宜的创业板个案提交上市委员会，以寻求指

引。联交所会继续监察创业板的运作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由联交所建议的《上市规则》修改均须得到证监

会的批准。 

 

注：如发行人的市值逾 100亿港元，可调整至介乎 15%至 25%之间。 

 

 

完 


